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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0學年度保護智慧財產權推動委員會 

第 1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 12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2樓第 1會議室 

主席：楊德清副校長(朱紀實副校長代)               紀錄：黃春益 

出席人員：黃光亮副校長兼管理學院代理院長(請假)、古國隆教務長(沈

盈宅專門委員代)、林芸薇學生事務長、黃文理總務長(王麗

雯組長代)、徐善德研發長、李鴻文國際事務長、陳政見館長、

黃健政處長(請假)、邱志義中心主任、吳思敬主任秘書、陳明

聰院長、張俊賢院長(請假)、沈榮壽院長、黃俊達院長、陳瑞

祥院長、張銘煌院長(請假)、吳孟勳委員、鄭勻婷委員(請假)、

余心卉委員。 

列席人員：李宜貞組長、陳中元秘書、黃春益組員。 

 

壹、主席報告 

謝謝各位委員出席，今日要討論兩個提案，一案是例行活動規劃，

一案是法規修正，我們盡快進行。 

貳、工作報告（吳思敬主任秘書） 

一、本校 109學年度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於

110年 7月 26日以嘉大秘字第 1109003323號函報教育部。教育部

於 110年 7月 29日以臺教高(一)字第 1100100568號函復收悉。 

二、學生事務處及學生會協助於 110 年 9 月初推派本委員會學生代表

委員，分別為蘭潭校區吳孟勳委員、民雄校區鄭勻婷委員及新民校

區余心卉委員。 

三、110 年 9 月 22 日轉知台灣國際圖書業交流協會及本校推動校園保

護智慧財產權相關文宣電子檔與標語貼紙申請表各 1份，以利師生

知悉遵守遠距教學相關規範。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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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學生事務處、電子計算機中心及秘書室 

案由：本校 110 學年度辦理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活動規劃表，提請審

議。 

說明： 

一、為具體落實推動教育部「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請參

閱附件第 1頁至第 6頁）及本校「辦理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

方案」（請參閱附件第 7頁至第 10頁），爰擬訂各執行項目活動

規劃表，以期達成強化校園師生尊重智慧財產之價值觀與信念。 

二、檢附本校 110學年度辦理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活動規劃表（請參

閱附件第 11頁到第 13頁）1份供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活動規劃表「參、教育宣導」項下「新生始業式」活動名稱修正

為「新生入學宣導」，活動內容由「以線上影音模式辦理新生始

業輔導活動並宣導保護智慧財產權重要性」修正為「建置新生專

區網頁，以線上影音模式辦理新生始業輔導，提供新生指南及智

慧財產權題庫，以宣導保護智慧財產權重要性」。 

二、活動規劃表增加「陸、輔導訪視」項目，並依教育部對本校 109

學年度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審查意見，進

行保護智慧財產權執行項目之檢討、評估與修正。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次修正委員會成員組成方式，工作小組組成方式與業務範圍及

新增開會人數門檻、決議方法與本辦法修正程序。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第 14頁到第 15頁）、修

正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第 16頁）及提案奉核可簽（請參閱附

件第 17頁）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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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修正辦法第二條「……若干人，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為召集

人……」，修正為「……若干人，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為委員

兼召集人……」。 

二、新增辦法第三條第五款「審議本校辦理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

動方案。」，原第五款「其他有關智慧財產權保護之應行相關處

理事項。」移列第六款。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0時 35分) 


